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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边创业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非标准意见专项说

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延边创业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中兴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3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

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报告编号：中兴华审字（2024）第 014868 号），及《延

边创业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和《关于做好挂

牌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披露相关工作的通知》及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进行

说明。 

一、 保留意见涉及的事项 

如财务报表附注六、12“其他非流动资产”所述，延边创业子公司吉林省凯

满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满丰”）于 2017 年 4 月 10 日向吉林省太阳鸟

再生医学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太阳鸟公司”）转账 5,000,000.00 元，

与太阳鸟公司共同建设吉林省太阳鸟再生医学抗衰中心项目（以下简称“太阳鸟

项目”），我们无法获取回函、实施访谈、执行勘察等程序，无法就该项目的现状、

以及是否存在减值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如财务报表附注六、3“应收账款”所述，应收内蒙古鑫安建筑安装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1,500,000.00元系 2017年产生，我们无法获取回函等充分适当的审

计证据。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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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延边创业，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

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保留意

见提供了基础。 

 

二、 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的说明 

此次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主要

原因是：  

1、公司子公司凯满丰于 2017年 4月 10日向吉林省太阳鸟再生医学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太阳鸟公司）转账 500 万元，与太阳鸟公司共同建设吉

林省太阳鸟再生医学抗衰中心项目（以下简称太阳鸟项目），后因太阳鸟项目未

获政府相关部门受理而处于搁置状态。  

虽然太阳鸟项目目前处于搁置状态，但是太阳鸟项目建设内容是建成具有全

基因组检测能力的基因检测实验室、身体机能综合评估检测中心、标准化干细胞

精准抗衰产品生产车间和全面的能提供抗衰老服务的综合诊疗抗衰中心。该项目

具有广阔的市场需求，衰老涉及细胞数量和功能的变化，从细胞角度来研究抗衰

老的措施是最佳途径，从而整体实现干细胞再生医学全产业链覆盖的战略，打造

具有中国特色的精准医疗与再生医学产业，实现普惠大众健康的公益目标。 

长期投资的角度来看，公司股东还是一致认为该项目还是有市场发展前景的，

只不过研发周期很长，但是作为公司后续的新的利润增长点，还是有好的发展，

将会为公司带来爆发性的增长可能性。 

2、应收账款相关说明，公司和内蒙古鑫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合同

签订于 2017年 8月12 日，合同金额 150 万元，该合同是阿尔山市看守所视频

监控及安防综合布线系统工程，公司同内蒙古鑫 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的。项目施工地点阿尔山市看守所，该项目于 2017年 9月20日完工，于 2017

年 12月 31日取得项目验收确认书，公司于 2017年 12月 31日确认收入。按照

“合同第三条合同 价款与合同付款方式 2.合同付款方式：（1）预付款：合同签

订后 5日内，甲方支付乙方合同成交总金额 的 50%作为预付款，即人民币 75 万

元：预付款到账后 5日内乙方设备运抵甲方指定现场，开始安装。（2）中继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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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履行过半时经乙方提出，甲方对乙方实施进度认可后 5 日内，甲方支付乙

方合同成交总金 额的 30%，即人民币 45 万元。（3）验收合格付款：设备安装

调试完毕，经甲方验收合格后 5日内，甲方付给乙方合同成交总金额的 15%，即

人民币 22.5 万元。（4）质量保证金：合同成交总金额的 5%做为质量保证金，

在该项目验收合格后一年期满 5日内由甲方付给乙方合同成交总金额的 5%，即

人民币 7.5 万元。” 

由于多次催款，双方关系一般，该项目内蒙古鑫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也是收包方，经多次沟通，截至年度报告披露前，尚未能取得该款项的函证回

函。公司项目负责人积极和内蒙古鑫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项目负责人联

系催款，对方解释说是政府资金出现了问题，截至 2022年末未收到款项，于 2022

年末对项目款的 100%进行减值处理。 

三、 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相关情况，本

着严格、谨慎的原则，出具的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董事会表示理解，该报告客

观严谨地反映了公司 2023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延边创业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9日 


